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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師範學院九十二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紀錄（93.06.11 更正） 

 

壹、時間：九十三年五月廿四日下午二時十分 

 

貳、地點：本校第三會議室 

 

參、主席：曾校長憲政 紀錄：陳文正 

 

肆、出列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報告事項 
一、宣讀九十二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暨九十二學年度第一次、第二次臨時

校務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裁示：紀錄確定。 

 

二、宣讀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實習輔導處、進修暨推廣部、會計室、
圖書館、體育室、經費稽核委員會等單位工作報告。 

 

裁示：洽悉。 

 

陸、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九十四學年度總量發展增設、調整系所案，請 討論。 

說明： 一、九十四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系所案，計有數位學習科技

研究所（初教系）、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初教系）及教

育研究所碩士班分組案（初教系）三案，計畫書將於校務

會議中另附。 

二、前項各案經送外審後（每案請三位專家審查），審查意見將於校

務會議中另附。 

三、增設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之設系目標如以培育師資為主，

應屬「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總量發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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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審查作業要點」（如附件一）伍之四所列之特殊項目系

所班組案，應經專業審查及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定，應

列為九十五學年度特殊項目增設調整系所班組案。 

四、本案業經 93 年 5 月 3 日九十二學年度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

通過。 

 

決議：一、九十四學年度總量發展增設、調整系所案通過數位學習科技研究

所及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二案。 

二、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分組案經出席委員 52 人投票結果：同意票 10

票；不同意票 41 票；廢票 1 票；不予通過。 

  

程序動議一 提案人：主席 

案由：由於提案二及提案三係討論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有關校長連任、去

職條文修訂及校長遴選辦法部份條文修訂，為使各委員能充分討論，

本人先行離席，此二提案請大家推選一人擔任主席主持會議，俟此二

提案討論結束後本人再回到會場繼續擔任主席。 

 

決議：經出席委員推選王文秀教務長擔任主席。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第六條、第十四條條文修正事宜，請審議。 

說明：一、教育部 92 年 11 月 18 日台人（一）字第 0920167833 號函及同年

12 月 10 日台中（二）字第 0920144968 號函復本校校長遴選辦法

及組織規程修正案，函囑本校依大學法第六條第三項及該法施行

細則第五條規定「大學遴選委員之組織、運作方式及有關校長之

任期、去職、連任方式均應於各大學組織規程訂定之」於組織規

程中明訂後再行報核（如附件二）。 

   二、有關校長連任方式之修訂案前經校務會議代表推選七人組成修訂

小組研擬，復於 93 年 3 月 11 日開會研修，茲草擬甲、乙二個方

案提請討論，會議記錄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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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案：現任校長之連任案應於任期屆滿前七個月，由本校校務會

議代表互相推選五人成立校長連任事務工作小組，徵詢校

長連任意願，並辦理連任投票。如校長有連任意願，由校

長以公開方式向全體專任教師提出治校績效與未來規劃

理念，經全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行使同意權，獲

投票人數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為通過同意連任，則

報請教育部作為核定續任之參考。上述投票之選票統計至

確定同意或不同意時即告終止，票數不予公開。 

乙案：現任校長之連任案應於任期屆滿前七個月，由校務會議推

選代表，徵詢校長連任意願。如校長有連任意願，由校長

向校務會議提出治校績效與未來規劃理念，經校務會議代

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行使同意權。該次校務會議由具有教

授或副教授資格之代表中，推選一人為主席，並至少有三

分之二以上校務會議代表出席始得開議。校長連任案獲出

席代表五分之三（含）以上之同意為通過，則報請教育部

作為核定續任之參考。上述投票之選票統計至確定同意或

不同意時即告終止，票數不予公開。 

三、另校長去職方式，教育部亦函請於組織規程中訂定，查本校相關

規定均未明定校長去職方式，為求週延，擬建議成立小組先行研

議後再提校務會議討論。 

四、檢附各大專校院關於校長去職、連任之相關規定（如附件四）及

組織規程修訂前後對照表（如附件五）各一份，請卓參。 

 

決議：一、本校組織規程第六條修正條文修正如下： 

1. 第十一款修正為「教育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2. 第十二款修正為「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含博士班）。」 

二、本校組織規程第六條條文修正後通過。 

三、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修正條文有關校長連任部分經投票結果採

取甲案，並將甲案內容修正如下： 

1.「……。如校長有連任意願，由校長以公開方式向全體專任教師

提出治校績效與未來規劃理念，……」修正為「……。如校長有

連任意願，由校長以公開方式向全體教職員工生提出治校績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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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規劃理念，……」。 

2.甲案內容應增列投票率須達 50%以上方可通過連任條件，本文字

部份授權人事室修訂。 

四、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修正條文有關校長去職部份，授權由校長

遴選辦法修訂小組（七人小組）研擬後提校務會議討論。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本校校長遴選辦法部份條文修正之相關事宜，請審議。 

說明：一、依據教育部 92 年 11 月 18 日台人（一）字第 0920167833 號函辦

理。 

   二、本校函報校長遴選辦法修正案經教育部函囑請參酌下列審核意見

修正其他相關條文後再行報部核定： 

（一）辦法第四條「『遴選委員會』同意被推薦列入校長初選名

單時，即喪失遴選委員資格，…。」請修正為「『遴選委

員』同意被推薦列入校長初選名單時，『經遴選委員會決

議』即喪失遴選委員資格，…。」。 

（二）辦法第八條第三項第二款「意見調查：遴選委員會公布提

名之人選名單徵求全校專任教師意見以無記名投票方式行

之，…。」一節，請參酌本部八十九年九月十八日台（八

九）人（一）字第八九一一三三八三號函略以，「為落實

大學校長遴選功能，請各校於遴選推薦校長候選人時，應

切實依大學法第六條規定，由遴選委員會依其職能遴選產

生，不宜再以普選方式產生；至若有需教職員行使同意權

以為參考必要者，其開票結果達設定之門檻後，即不得再

予統計票數。」規定辦理。 

（三）辦法第十三條有關校長連任方式，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五

條規定，應於組織規程訂定，請配合修正。 

（四）辦法第十五條「本辦法…，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行，…。」

請修正為「本辦法…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三、爰此，校長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亟待修正，因修正內容涉及校長遴選

程序與階段，為求審慎周延，擬建議先成立修訂小組研擬後再提校務

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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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授權由校長遴選辦法修訂小組（七人小組）研擬後提校務會

議討論。 

 

程序動議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目前時間已是下午六時許，下面尚有十個提案及二個臨時提案，

因時間關係，建議將尚未討論之提案停止討論，另訂時間召開臨

時校務會議討論。  

 

決議：本次校務會議提案四至提案十三及秘書室、進修暨推廣部之臨時

提案停止討論，另於本年六月三十日前擇期召開臨時校務會議討

論。 

 

柒、散會 


